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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州师范学院学生补充门诊医疗待遇的若干规定
（ 试 行 ）

湖师院发〔2011〕12号

根据《湖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》、《湖州市
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调整市

区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医保有关政策的通知》和《湖州市人民政

府办公室关于市区实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医疗统筹制度

及调整医保有关政策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经院

长办公会议研究，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凡取得本校学籍的学生，应根据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《关于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调整市区未成年人和

在校学生医保有关政策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按属地化管理的原

则，参加湖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，参保费用自理；在参加

湖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前提下，可以享受学校的学生补

充门诊医疗待遇。

二、参保学生按湖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，享受

湖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各项医疗待遇，学校不再报销属于

湖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的医药费用。

三、学校补充门诊医疗待遇

1．参保学生门诊医疗超过当年度的湖州市居民医保基金结算

额度后，可享受学校的补充门诊医疗待遇。

（1）在校医学院门诊部就医的门诊医疗费用可享受学校的

50%补充门诊医疗待遇，在就医时使用校园一卡通验证和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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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在湖州市市级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治疗的门诊医疗费用和

经批准转外地定点医院治疗的门诊医疗费用可享受学校的 30%补
充门诊报销待遇。

（3）学生在参加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（如教育实习、社会实

践、毕业实习等）期间患病，可在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县

级及以上医院门诊治疗，医疗费用凭学院的证明享受学校的 30%
补充门诊报销待遇。

（4）寒暑假期间因各种原因留校的可在校医学院门诊部就

医，享受学校的 50%补充门诊医疗待遇；在湖州市市级医保定点

医疗机构就医的，凭学院证明享受学校的 30%补充门诊报销待遇。

2．学校补充门诊医疗待遇按居民医保的各项有关规定管理，实

行先扣除本人自理、自负部分，再按有关规定结算或报销的原则。

3．本校参保学生享受的学校补充门诊医疗待遇最高限额为每

人每年 5000元（含门诊及报销），超过最高限额部分不予结报。

4．因病情需要转外地医院门诊治疗的，只限转湖州市居民医

保办规定的省级定点医院，并须持本市市级定点医院的转院证明，

到医学院门诊部办理审批转院手续，经批准后方可转院治疗。未

办理转院审批手续在外地或回原籍所在地治疗的各种门诊医药费

用不享受学校的补充门诊报销待遇。

5．学生在校期间违反婚姻法、计划生育规定所致疾病的医疗

费用不享受学校的补充门诊医疗待遇。

6．退学的学生自退学之日起不再享受学校的补充门诊医疗待

遇；因病休学的学生，休学期间暂停学校的补充门诊医疗待遇；

毕业生自毕业离校之日起不再享受学校的补充门诊医疗待遇。

四、其它

1．本办法自 2011年 3 月 1 日起生效，原《湖州师范学院学

生医疗待遇若干规定（试行）》停止执行。

2．本办法由医学院门诊部负责解释。




